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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是理論與實務上的重要問題。作

者近年研究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，擔任桃園市政府地政局

損害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，曾受邀至桃園市中壢地政

事務所、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所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

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不動產學院（以上依演講時間順序排

列）演講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議題，並發表多篇不動產登

記損害賠償的論文。作者現將該等研究成果大幅改寫（不

乏調整作者過去見解之處）、調整結構、配合法規修正而

重新彙整成有體系的專書，說明如下： 

第一章部分內容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

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 66期，頁 132-135， 2023年 12月
（TSSCI）；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賠
償範圍」，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，第82期，頁74，2024
年1月（TSSCI）。 

第二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

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66期，頁137-153、163-167，2023年
12月（TSSCI）；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
的賠償範圍」，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，第82期，頁74-
76，2024年1月（TSSCI）。 

第三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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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 66期，頁 167-188， 2023年 12月
（TSSCI）。 

第四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

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 66期，頁 189-217， 2023年 12月
（TSSCI）。 

第五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的賠償範圍」，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，第82
期，頁76-122，2024年1月（TSSCI）。 

第六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地政機關登記賠償

責任補充性相關問題的檢討――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
第1976號民事判決」，月旦民商法雜誌，第65期，頁137-
154，2019年9月；黃健彰，不動產登記，頁85-109，元照
出版公司，2020年8月（該書未來改版時，將刪除此部
分）；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
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

66期，頁153-163，2023年12月（TSSCI）。 

第七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面積溢登的效

力與買受人的損害」，台灣土地研究，第28卷第1期，頁
75-117，2025年5月（TSSCI）。 

第八章內容主要改寫自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
損害賠償之研究――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

主」，輔仁法學，第 66期，頁 217-218， 2023年 12月
（TSSCI）；黃健彰，「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賠
償範圍」，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，第82期，頁122-123，
2024年1月（TSSCI）；黃健彰，不動產登記，頁213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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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5，元照出版公司，2020年8月（該書未來改版時，將刪
除此部分）；黃健彰，「土地面積溢登的效力與買受人的

損害」，台灣土地研究，第28卷第1期，頁73，2025年5月
（TSSCI）。 

本書為作者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

「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」（NSTC 112-2410-H-305-059）的
主要成果。書末附有索引，以方便讀者依中英文關鍵詞查

找本書內容。本書全文在出版前尚經二位匿名學者專家

審查通過。本書部分文獻，要特別感謝淡江大學公共行政

學系林儹紘助理教授，以及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生

黃信雄協助尋找。近期助理李政霖、洪品毅、林彥騰、

張善綸與許紘愷協助研究，在此一併致謝。 

 

黃健彰 
2025年10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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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導 論 

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：「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

損害者，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

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，不在此限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損

害賠償，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。」此條文即為土地（不動

產）登記錯誤、遺漏或虛偽損害賠償（簡稱登記損害賠償或登

記賠償）的規定。此條文的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，事關受害人

（即被害人）得否向地政機關（即登記機關）請求賠償，以及

土地法第70條之登記儲金的運用；而土地法第68條的賠償要件

與適用範圍，亦影響國家賠償法第2條的適用，進而牽涉國家

賠償法第7條第2項國家賠償金預算的編列；其賠償範圍事關受

害人（被害人）得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的數額；地政機關對登

記錯誤、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之賠償責任是否具補充性，涉

及「被害人向第三人請求財產權之填補前，有無實際損害」等

相關問題。以上對受害人、登記機關與第三人影響甚大，在理

論與實務上相當重要。 
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性質與規範意旨，將影響如

何解釋適用該規定的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。就性質而言，有認

為該規定係國家賠償責任1；有認為以土地法第70條之登記儲

 
1 陳立夫，土地法釋義(一)，頁140，元照，2021年9月，3版；廖義
男，國家賠償法，頁23，自版，1998年9月，增訂2版；謝哲勝，
「現行土地登記賠償制度的檢討」，台灣環境與土地法學雜誌，第

14期，頁71，2015年2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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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 

金賠償除具國家賠償的性質外，亦具保險理賠的性質2，登記

費中含有一部分產權保險費的意味3；有認為土地法第68條除

具國家賠償的性質外，略具社會保險的性質 4，但未析述理

由。由於上述見解中，不乏以托崙斯（托倫斯）登記制度

（Torrens system）為據者，甚至認為我國土地法第70條規定與

英國之辦法大致相似，5但關於該等立法例中登記賠償制度與

保險關聯性的說明，十分有限，故本書擬就此予以探討。 
我國登記損害賠償規定的官方立法理由與資料已不可

考 6，而土地法起草人吳尚鷹先生的著作指出，因登記權利有

絕對不能推翻之效力，故有該規定，此係採托崙斯制（托崙氏

制度）之要旨7，但該著作對托崙斯制損害賠償的說明非常簡

略；有學者則認為就我國該規定的用意，不能以「登記權利有

絕對不能推翻之效力」為唯一的原因8。近期學說與實務上，

有認為該規定乃配合登記具絕對效力（公信力）的立法9，亦

有認為係貫徹公示性及公信力10，另有認為該規定乃配合土地

 
2 參閱陳明燦，土地法導論，頁282-285，自版，2021年8月，3版。 
3 參閱蘇志超，土地法規新論，頁284-285，五南，1998年9月；謝哲
勝，土地法，頁194、198，翰蘆，2020年10月，4版；温豐文，土地

法，頁206，自版，2023年6月，修訂版。 
4 李惠宗，國家賠償法要義，頁77，新學林，2020年8月。 
5 參閱蘇志超，土地法規新論，頁249、284-285，五南，1998年9月。 
6 參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，土地法之立法
沿革及理由，頁52-54，自版，1988年3月。該書「使用說明」二、4.
①亦謂「立法理由資料不足」。 

7 參閱吳尚鷹，土地問題與土地法，自序與頁31、56，商務印書館，
1935年5月。 

8 參閱王效文，土地法論，頁69，會文堂新記書局，1937年1月，5
版。 

9 參閱陳立夫，土地法釋義(一)，頁138-140，元照，2021年9月，3版
（未將公示性與公信力並列）。 

10 陳立夫，土地法釋義(一)，頁147、149，元照，2021年9月，3版；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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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3 

登記採實質審查及登記具公信力而建構11。以上論述不盡相

同，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。 
針對該規定的解釋適用，就賠償要件而言，該規定是否以

地政人員（即登記人員）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，最高法院民事

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裁定就此雖採否定說，但論

證上並不完美12，且有大法庭法官提出不同意見書；此爭議影

響受害人得否依該規定請求賠償而應予釐清，且學說上論述此

賠償要件時，提及英國、澳洲等地區的制度13，但未進一步說

明。就適用範圍而言，有些實務上常見但是否適用該規定有爭

議者值得探討：首先，關於「測量錯誤致登記面積錯誤」，目

前未見有學者文獻從比較法與結果導向的角度深入探討；再

者，關於「主要用途、使用分區、使用地類別、編定使用種類

登記錯誤」，過去尚未見有學者文獻從事前觀點與行為理論的

角度切入；另外，關於「因第三人之詐術行為致登記錯誤、遺

 
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裁定（尚提及保護權利
人之權利與維持交易安全）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事
判決也認為：「土地法第68條第1項……，以維交易之安全與登記制

度之可信賴性（公示性及公信力）。」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國易
字第13號與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2年度上國字第1號民事確定判
決，亦以「登記具有公示力」作為個案得依土地法該條請求賠償的

理由之一。 
11 陳立夫，「新物權法之土地登記問題芻議」，土地法研究(二)，頁

123，新學林，2016年10月，3刷。 
12 詳參李建良，土地「虛偽登記」的國家賠償責任――最高法院110年
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釋義，台灣法律人，第24期，
頁137-147，2023年6月；林明鏘，「2022年行政法回顧」，國立臺灣
大學法學論叢，第52卷特刊，頁1223，2023年11月。 

13 陳明燦，不動產登記導論，頁734，自版，2022年9月，提及：「地
政機關應負（相對；推定）無過失責任（其他採行國家如瑞士、英

國、以及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等地區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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